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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信尼雅 600084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爱国 范晓芬

电话 0991-8881238 0991-8881238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

电子信箱 wangaiguo@citicwine.com fanxiaofen@citicwine.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11,998,972.98 1,434,177,612.29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94,374,274.67 1,293,929,064.94 0.0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9,635,115.29 66,925,215.43 4.05

利润总额 2,486,049.80 -5,081,380.7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71,510.33 -4,995,360.2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2,011.56 -7,654,612.2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459,067.82 -52,821,026.7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0519 -0.3905 增加0.44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6 -0.004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6 -0.0044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68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44.93 504,926,298 0 质押 332,902,700

孙伟

境内自然

人

11.29 126,825,858 0 无

熊劭春

境内自然

人

2.90 32,584,100 0 无

马秋丽

境内自然

人

2.66 29,925,800 0 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3 20,533,823 0 无

陈晔

境内自然

人

0.77 8,647,400 0 无

韩亿阳

境内自然

人

0.52 5,823,100 0 无

张玲

境内自然

人

0.50 5,611,500 0 无

张军

境内自然

人

0.43 4,834,200 0 无

孙岩

境内自然

人

0.36 4,033,8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证券代码：600084�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信尼雅 公告编号：临2025-020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6月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二号一酒制造》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

年1-6月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5年1-6月主要经营情况

1、按产品档次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名称 2025年1－6月销售收入 2024年1－6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高档酒 3,423.53 3,373.95 1.47

中低档酒 2,612.55 2,899.27 -9.89

合计 6,036.08 6,273.22 -3.78

2、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2025年1－6月销售收入 2024年1－6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直销（含团购） 2,586.06 1,057.54 144.54

批发代理-经销商 2,738.46 5,059.73 -45.88

线上销售 711.56 155.95 356.28

合计 6,036.08 6,273.22 -3.78

3、按地区分部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2025年1－6月销售收入 2024年1－6月销售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新疆地区 1,661.32 2,498.27 -33.50

华北地区 1,819.12 1,391.62 30.72

其他地区 2,555.64 2,383.33 7.23

合计 6,036.08 6,273.22 -3.78

二、公司2025年1-6月经销商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酒类产品新增经销商35家，退出经销商36家，报告期末共有经销商104家，较2024年

年末减少1家。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公司代码：600084�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中信尼雅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方股份 6011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进文 秦春梅

电话 010-82181000 010-82181064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九号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九号

电子信箱 ir@sf-auto.com ir@sf-auto.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0,878,483,509.51 11,045,737,341.05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86,412,784.35 4,575,255,106.85 -1.9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4,020,225,138.80 3,477,205,242.58 15.62

利润总额 532,695,309.85 494,009,490.89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6,162,821.63 423,591,108.29 1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60,375,022.72 408,565,681.81 1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2,300.42 60,590,079.49 -10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7 9.85 增加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2 1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2 11.5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9,58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01 350,020,466 0 无 0

北京华科恒基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8 38,196,802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15 17,902,185 0 无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

险产品

未知 1.35 11,222,420 0 无 0

杨奇逊 境内自然人 0.77 6,454,68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

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4 6,192,50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朱雀恒心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1 5,930,82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57 4,727,436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未知 0.56 4,702,50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5 4,619,3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杨奇逊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是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2）除上

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126� � � � � � � �证券简称：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在四方大厦第一会议室以

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高秀环女士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

谢会生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全部董事均参与表决所有议案。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四方股份2025年半年

度报告》。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已经2025年8月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3、审议通过《关于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8月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

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四方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继保工程” ）分别向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及贰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

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分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

币壹亿元整及贰亿元整，授信期限为两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

方式。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分别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贰亿元整

及叁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四方瑞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瑞和”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

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7、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

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肆亿元整，公司全资子公

司继保工程共同使用上述授信额度中的叁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

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分别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及肆亿壹仟万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

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票9

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分别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贰亿元整及叁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

式。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四方瑞和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分别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及壹亿伍仟万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

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

权票0票；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

日以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票9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分别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

及贰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

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分别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贰亿元整及叁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

式。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

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分别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壹亿元整及叁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

式。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分别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壹亿元整及贰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

式。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四方瑞和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

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元整，公司全资子公司继

保工程共同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

为信用方式。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票9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元整，公司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共

同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

式。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授信

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1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保工程分别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伍

仟万元整及壹亿元整，授信期限为两年，授信起始日以与银行实际业务发生时间为准，担保方式为信用方

式。

本议案中关于为Sifang� Automation� India�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四方印度” ）提供担保的

事项，因四方印度资产负债率超过70%，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召开

时间另行通知。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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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

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Sifang�Automation�India�Private�Limited（以下简称“四方印度” ），系公司

全资孙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5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前期未进行预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_____

担保

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Sifang�Electric�Philippines�Corporation（以下简称“四方电气菲律宾” ），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4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不适用：前期未进行预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 □不适用：_____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3,287.51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0.7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 （含本次） 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预计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开立金额不超过人民币贰

仟万元的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为全资孙公司四方印度在境外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担保合

同生效日起至融资性保函项下各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担保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具体内容以合同为准。

公司拟为全资孙公司四方印度的基础交易债务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开立、延展或修改

保函/备用信用证。 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伍佰万元，担保期限为自保函/备用信用证生效日起至到期日

届满之日，具体内容以实际签发的保函/备用信用证为准。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四方电气菲律宾的基础交易债务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开立、延展

或修改保函/备用信用证，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肆佰万元，担保期限为自保函/备用信用证生效日起至

到期日届满之日，具体内容以实际签发的保函/备用信用证为准。

上述担保中，关于为四方印度提供担保事项，因其资产负债率超过70%，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股东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四方电气菲律宾提供担保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本次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四方印度提供担保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

东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Sifang�Automation�India�Private�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全资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四方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陈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成立时间 2015年7月

注册地

133/6-03, � Doddathoguru,Begur� Hobli,Opposite� to� Concorde� Midway�

Appartment,�Singasandra�Bangalore�South�KA�560100�IN

注册资本 5,000万印度卢比

公司类型 Company�limited�by�Shares

经营范围 电力保护系统与自动化系统成套设备的制造、安装及相关咨询服务等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41.04 1,113.79

负债总额 2,759.17 2,612.46

资产净额 -1,418.13 -1,498.67

营业收入 531.79 716.31

净利润 58.34 -89.59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Sifang�Electric�Philippines�Corporation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尹梁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成立时间 2024年3月

注册地

W� 2102C21FPHILIPPINE� STOCK� EXCHANGE� CENTRE� WESTOWER�

EXCHANGE�ROAD�ORTIGAS�CENTRE�PASIG�CITY

注册资本 2,840万菲律宾比索

公司类型 Stock�Corporation

经营范围

电厂及变电站自动化设备及系统的进出口、咨询、安装和维护业务及电力系统二次设

备的图纸设计（不从事专业实践类的图纸设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6.37 348.35

负债总额 0.30 0.10

资产净额 326.07 348.25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4.08 -21.07

三、担保方及被担保方尚未与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合同。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系为满足其实际经营需求，保障其稳

健经营并助力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净资产比重较低，被担保方均在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资信和财务状况。 本次担保风险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3,287.51万元，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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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59,500股

●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6.27元/股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 鉴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

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59,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因公司2024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对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9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核实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3年9月19日至2023年9月28日，公司将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3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

了《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及核查意见的说明》。

3、2023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

露了《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4、2023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

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3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本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07.90万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登记手续。

6、2024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7、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8、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2024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启航2号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及预留授予数量、 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4年9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本次授予登记（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2.50万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11、2024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2、2025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3、202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第十三章规定：“激

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劳动合同期满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 鉴于公司2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59,500股予以回购注销。

（二）回购数量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合计回购注销

的限制性股票为59,500股。

（三）回购价格及调整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规定，激励对

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增

发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做相应的调整。

鉴于公司已于2025年5月22日完成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2元

（含税）。 根据《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五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原则”之

“二、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

派息时回购价格调整方法为：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6.99-0.72=6.27元/股。

因此本次回购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价格为6.27元/股。

（四）回购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支付款项合计人民币373,065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预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833,268,000股变更为833,208,500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

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4,414,300 1.73% -59,500 14,354,800 1.7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18,853,700 98.27% 0 818,853,700 98.28%

三、总股本 833,268,000 100% -59,500 833,208,500 100%

注： 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数据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数据，

本次股本结构变动后数据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

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

件。

四、本次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调整及资金来源符

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等事项取

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

需按照《管理办法》、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止报告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将按照《管理办法》及《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以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启航2号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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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

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59,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预计将减少59,50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减少59,500元。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59,5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

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时间、地点等信息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7：0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九号四方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人：秦春梅

4、联系电话：010-82181064

5、电子邮箱：ir@sf-auto.com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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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64人

●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数量：66.25万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8%

● 本次解除限售事宜需在有关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结束后方可解除限售，届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成就， 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64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66.25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的相

关事宜，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9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

实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3年9月19日至2023年9月28日，公司将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3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

了《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及核查意见的说明》。

3、2023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

露了《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4、2023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

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3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本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07.90万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登记手续。

6、2024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7、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8、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2024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启航2号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及预留授予数量、 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4年9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本次授予登记（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2.50万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11、2024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2、2025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3、202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二、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

励计划” 或“《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时间为自预

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预留获授权益数量比例的50%。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日为2024年9月

23日，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将于2025年9月23日进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条件 条件成就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况：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本激励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

考核一次。 根据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完成情况确定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的

比例。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考核年度为2024年， 以2021、

2022年净利润的平均值为基数，2023年、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累计不低

于65%。

注:1上述“净利润” 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公司当年度经审计并公告的财务报告为准。

根据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出具的2023年度财务报表之审计报告

（中证天通【2024】证审字21110001号）和

2024年度财务报表之审计报告 （中证天通

【2025】证审字21120003号），公司2023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27,

206,305.37元，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715,587,644.14元，以2021年

和2022年净利润的平均值为基数，2023年、

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累计达69.88%。公司层

面业绩考核达成目标值，公司层面解除限售

比例为100%。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分年进行考核， 并依据

每个年度的考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实际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激励对

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良、中、差四个档次，其具体对应的可解除限

售比例如下表所示: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64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级为优/良， 个人

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公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三、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

对象人数为64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6.25万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08%。本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占其已获授限制性

股票比例

核心技术 （业务） 骨干（64

人）

132.50 66.25 66.25 50%

合计 132.50 66.25 66.25 50%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公

司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解除限售

符合公司《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获授限制性股票的64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的资格条件，

其作为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为66.25万股。 上述议案的决

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等事项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按照《管理办法》、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本次解除限售相关手续。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报告出具日，四方股份启航2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该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公司代码：601126�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四方股份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刘兆磊 因公出差 杨文静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公高科 60386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昊东 李兰

电话 010-82364131 010-82364131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9号院4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9号院4号楼

电子信箱 public@roadmaint.com public@roadmaint.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892,586,504.59 948,049,975.81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4,123,410.69 805,610,362.38 -1.4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58,273,581.38 48,650,965.15 19.78

利润总额 -607,875.28 -6,443,861.0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387.69 -5,076,443.0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58,866.93 -6,319,933.9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810,206.56 -52,371,140.0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0.66 增加0.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8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深化区域市场布局，多业务协同发展，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同时严格管控成本和费

用，持续强化降本增效，本期亏损较2024年同期亏损有较大幅度收窄。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计算值约等于-0.00496982，按照四舍五入规则，保留两位小数后为

-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349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6.24 30,832,000 0 无 0

张桦 境内自然人 3.64 2,427,0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保诚多策略灵活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其他 1.42 947,800 0 无 0

张欣 境内自然人 1.27 850,000 0 无 0

綦大勇 境内自然人 0.93 619,200 0 无 0

董敏兰 境内自然人 0.83 550,400 0 无 0

肖力铭 境内自然人 0.58 390,000 0 无 0

李丰新 境内自然人 0.54 359,000 0 无 0

李光轩 境内自然人 0.52 350,0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诺安多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0 333,800 0 无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860�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公高科 公告编号：2025-014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非独立董事刘兆磊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非独立董事杨文静代为出席会议并表

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28

日上午9：3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8号科研大楼5层527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议

案已于2025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程宁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

事8人。非独立董事刘兆磊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非独立董事杨文静代为出席会议并

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８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披露的《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2、《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补选潘宗俊、刘兆磊董事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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